
附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培训协议

（参考样式）

甲方（培训基地）： 

乙方（培训对象）：         身份证号：

依据国家、自治区有关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要求，为加强和规范合格中医医师的培养，经考核合格，甲方录取乙方为              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社会人∕单位人）学员，培训期自    年   月   日开始至    年   月   日结束。为保证培训质量，明确双方在培训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乙方纳入本院住院医师岗位进行统一管理。

2.甲方按照规定向面向社会招收的培训对象发放生活补助和缴纳社会保险；面向单位招收的培训对象，对培训对象在委派单位领取的工资低于培训基地同类人员工资水平的，发放差额补助。

3.甲方如实向乙方介绍本院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计划与安排、学员待遇及其他相关规定和要求。

4.甲方负责对乙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法律法规常识培训，严格按照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大纲，以及国家和自治区主管部门、医院相关规定的要求，对乙方进行规范化的培训和考核，使乙方达到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合格要求。

5.甲方统一安排符合条件的乙方参加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年度测试、结业考核，并组织办理执业医师注册、处方资格及住院医师培训合格证申领。

6.甲方协助培训合格者申请相应合格证。

7．培训期间，甲方按规定为乙方提供住宿或住宿补贴。

8.甲方按照规定对违规违纪和不服从管理的乙方进行处罚、处分，处理结果按规定通知乙方及相关人员、单位。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自愿以社会人（∕单位人）身份到甲方参加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保证如实向甲方提供个人信息与相关资料。

2.乙方保证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严格遵守国家、自治区相关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文件要求，服从甲方统一管理，认真履行职责，完成培训和工作任务。

3.乙方须在培训期间参加并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取得国家执业医师资格；培训结束并经考核合格，须申请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

4.乙方按照规定获得甲方发放的相关工资补助，享受相关待遇。可在培训期间申请相应中医类临床专业学位，所需费用自理。

5.乙方因个人原因不能完成培训任务，或未能通过相关技能和结业考核，或严重违反甲方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或因健康问题不适于继续培训要求终止培训者，应按规定解除本协议，并按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规定，以及协议有关条款执行。

三、其他事宜

1.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或未尽事宜，双方应协商解决。

2.培训终止时，甲乙双方关系解除，终止本协议。

3.本协议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4.乙方培训期间发生的责任赔付，乙方按甲方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中住院医师标准承担相应责任，该责任不因乙方为接受培训的学员身份而免除。

四、补充事项

甲方：                        乙方（签字）：

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单位（盖章有效）：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1
—1—

